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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研发基地项目
用地建设监管协议书









年     月     日


甲方：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13号

乙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
常用办公地点：

[bookmark: _Hlk3432709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甲方的地方性政策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诚信的原则，依据浑南区（沈阳高新区）主导产业发展方向，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在沈阳市浑南区投资建设产业项目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产业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39]1.1产业方向（主导产业及产业链）及社会效益：
结合我区“一区十二园”空间布局，根据园区内现有土地及产业发展情况，围绕新材料领域开展靶向招商、定向引资，提高产业用地的使用效率，确保产业链条早成规模、早见成效。按照产业先导性、土地集约型、建筑标志性的要求，打造新材料领域的总部研发基地。作为总部研发基地，乙方或乙方集团下属公司在浑南区需已有占地不少于的350亩的在建或已投产新材料产业项目作为实体产业支撑。
1.2建设内容及规模要求：
亩均投资强度不低于500万元，基地下设研发中心、结算中心、金融中心、投资及并购中心、管控中心等五大功能中心。同时建设成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形成新材料领域高新技术专家核心团队，成立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新型研发载体、双创特色载体等产业创新及研发支撑载体，建立稀土功能材料制造业研究院及创新中心、打造国家级众创空间、孵化器，组织国际稀土产品交流高端论坛，开展有色金属大宗商品交易及供应链业务等。

第二条 项目用地
2.1项目用地面积及位置：用地面积为3.68亩（2450.59平方米），位于白塔街道，（项目用地具体位置以自然资源部门最终核定的用地规划红线为准）。
[bookmark: _GoBack]2.2项目用地规划用途及规划指标
项目用地规划用途为一类工业用地（M1），容积率不小于1.0，建筑密度不少于35%，绿化率不高于15%。项目用地的具体规划条件及经济技术指标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为准。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可与GN-KJ-03-06/11-1(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475432号)地块综合平衡。容积率、绿地率及建筑密度可与GN-KJ-03-06/11-1(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475432号)地块综合平衡。
2.3项目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由乙方以招、拍、挂等合法的方式取得，项目用地成交价款以乙方竞得价为准。
2.4乙方依成交确认书全额缴纳项目用地土地成交款后，办理项目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过程中所发生的税、费由乙方据实交纳。
2.5项目用地的基础设施配套需满足乙方项目建设需求。项目相关国家规定的合理收费由乙方承担。

第三条 投资、强度、进度要求
3.1本项目投资总额不低于0.35亿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额不低于人民币0.15亿元，投资强度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亩。
3.2乙方确保该项目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开工建设，12个月内达到正负零，24个月内竣工验收并投产运营。 建设周期为24个月。
3.3开工之日起一年内总投资额不低于人民币0.15亿元。
3.4乙方应当依本协议约定，在甲方辖区内设立全资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100000万元。项目公司须在沈阳市浑南区连续经营且纳税满20年，中途不得迁出。

第四条 责任与义务
[bookmark: _Hlk34050183]4.1若乙方未能在出让合同约定期内开、竣工，甲方有权责成相关部门就乙方开竣工违约、闲置土地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4.2乙方在甲方辖区内注册的合法项目公司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依法通过“招、拍、挂”方式竞得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并按成交确认书及国有土地出让合同规定，按期足额支付土地价款及相关费用。
4.3乙方及项目公司建设生产期间必须做好本企业的安全、治安、保卫工作，出现任何问题均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
乙方及因开发经营该地块而成立的项目公司须在沈阳市浑南区注册且自竞得项目地块之日起二十年内不得迁出浑南区。并在浑南区上缴全部税金。

第五条 不可抗力
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本协议，甲、乙双方均不负责任。但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取一切必要补救措施，以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24小时内将事件的情况以信件或传真的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且在事件发生后7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的报告。

第六条 违约与解除
6.1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均视为违约，对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6.2项目用地通过“招、拍、挂”等方式依法出让的，乙方或项目公司未竞得土地或竞得后最终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本合同自动终止，不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且任何一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6.3乙方依法竞得项目土地但未按《出让合同》之约定及时、全额缴纳土地出让价款，导致《出让合同》被解除或终止的，本合同自动终止，不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6.4乙方依法竞得项目土地但未按《出让合同》之约定履行相应合同义务，导致国有土地使用权被依法收回的，本合同自动终止，不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第七条 法律适用于争议解决
7.1 本协议的订立、有效性、解释、履行以及本协议所产生的任何争议解决，均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并按其进行解释。
7.2甲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法律规定，可以直接作出合同履行、解除、变更等决定；针对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不履行，甲方有权作出要求履行书面决定。乙方收到书面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履行，甲方可以申请甲方所在地法院强制执行。
7.3乙方对甲方的履行、变更、解除等决定不服的，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4甲、乙双方因执行本协议产生争议，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其他事项
8.1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再行商定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为本协议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协议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不符的，以补充协议为准。如用地性质发生变化，甲、乙双方可再行商定签订新的监管协议，但不得变更主要建设内容及投资强度。
8.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项下乙方各项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终止。
8.3本协议签署一式【6】份，甲、乙双方各持【2】份，项目（合同）监管办、项目引进部门各【1】份。每份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协议签署页）
甲方（公章）：

甲方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公章）：

甲方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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